《广西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实施方案》

解读

一、《实施方案》起草的背景是什么？
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是党和人民对教育的新要求新期盼。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对我国教育评价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明确了提出“完善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制度，加强监测结果运用，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2020年5月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建立自治区、市、县三级教育质量监测体系，建立健全各级各类教育监测制度，2021年9月教育部印发《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方案（2021年修订版）》，开展高质量的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对于引领树立科学教育质量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意义重大。为贯彻落实以上文件精神，自治区教育厅在全面系统分析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的监测对象和监测内容？

（一）监测对象
实施所有县（市、区）监测全覆盖。原则上，每个县（市、区）抽取样本学校小学12所、初中8所；每所样本小学、样本初中分别随机抽取30名四年级学生、30名八年级学生作为监测对象。同时，对样本学校对应年级的任课教师、班主任、学校校长、教育管理者及部分家长进行监测。
（二）监测内容
监测学科包括德育、语文、数学、英语、科学、体育与健康、艺术、劳动、心理健康等九个领域，主要开展学生发展质量和相关影响因素监测，并视年度工作情况开展专项监测。
1．学生发展质量监测。围绕学生全面发展要求，重点监测学生德智体美劳教育质量状况。
2．相关影响因素监测。调查影响学生发展质量的相关因素，如各学科领域的课程或教育活动开设、学生学业负担、教学条件保障、教师配备、教育教学、学校管理、区域教育管理以及家庭因素等。
3．专项监测。针对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关注群众的合理教育诉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如学生视力保护、体质健康状况、留守儿童现状、随迁子女入学、学业负担、校园安全建设及教育满意度等专项监测工作。
三、如何保障我区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有效实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和条件保障。坚持加强自治区级统筹、强化市县级保障、学校具体实施，协同推进我区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实施。自治区成立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专家委员会，设立教育质量监测专项经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将教育质量监测所需经费纳入部门预算。各市县教育部门要保障必需的场所、器材等硬件设施设备，各学校要落实主体责任，做好实施工作。

二是强化督导和宣传工作。自治区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由各级政府教育督导部门组织实施。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统筹规划、政策指导和过程监督，各市教育督导部门、教育质量监测机构负责本地区监测工作的协调和指导。各县（市、区）教育督导部门、教育质量监测机构负责组织现场测试，组织样本学校依法规范完成监测工作。各地要广泛宣传实施教育质量监测工作的重要意义，引导社会和学校充分认识教育质量监测工作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动员社会各界不同群体参与教育质量监测评价，引导社会构建科学的教育质量观和评价观。



